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注册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学校教育教学秩序，保障学生的合法

权益，进一步加强在校生（含中职段学生）注册工作的管理，

规范工作流程，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高职学生学籍管理规定》和《黑

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五年制高职学生中职阶段学籍管理

规定》中的相关条款，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学生注册是指学生每学期开学时在学校学籍主

管部门登记备案以取得学籍而必须履行的一项学籍登记手

续，是对学生学籍有效性的一种认可。只有履行注册手续的

学生才能被学校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承认其学生身份和学

籍。学生注册包括新生入学注册、在校生注册，毕业生学历

注册，在校生注册前学生须缴纳本学年学费。

第二章 注册条件

第三条 教务处学籍科负责高职学生、五年制高职中职

阶段学生的注册管理工作。

第四条 学生注册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1.在规定时间内报到。

2.足额缴纳学费。

3.未休学或未达到退学条件。

第三章 注册流程

第五条 在校学生注册的工作流程及相关要求。

1.学生每学期须在正式上课前到所在系报到。各系应将



学生报到情况报教务处学籍科，对没有按期报到的学生要有

情况说明。因故不能如期报到者，应事先由学生本人向所在

系请假，请假时间不得超过两周；未经请假、请假未被批准

不报到者或逾期超过两周不报到者，按自动退学处理，视为

自己放弃学籍。

2.每学年第一学期报到后，学生须在开学一周内足额缴

纳学杂费。财务处负责对学生缴费情况进行统计。开学第二

周，财务处应将欠费学生名单及欠费金额分别报到教务处学

籍科和学生工作处并下发至各系各班级。

3.因各种原因不能如期办理注册的学生，均应当办理暂

缓注册手续。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助学贷款或者其

他形式的资助，因办理相关审批手续而暂缓注册的学生，或

因家庭暂时经济困难不能按时交纳学费而需暂缓注册的学

生，须在开学两周内提出申请，经所在系同意后，报学生工

作处审核，由教务处审批后，于开学第三周将审核通过的学

生名单报主管领导批准后，报财务处备案。暂缓注册不得超

过三个月。

4.每学期开学第五周，教务处学籍科将未注册学生名单

下发到各系。各系核实学生未注册原因，无故不予注册的学

生不得参加教学过程和考核，已学习过的课程无效。

5.学生证注册采取加盖注册专用章的办法。准予注册的

学生凭本人学生证到学生工作处加盖注册专用章，办理正式

注册手续。未按学期加盖注册专用章的学生证不能做有效证

件使用。



6.不注册或不予注册的学生可以提出申请休学，否则视

为放弃学籍或旷课，休学期限为一年，学生所在系应在开学

第五周督促学生办理休学手续。

7.本规定对我院在校生注册工作进行了进一步规范，学

校其他管理规定与本规定不符之处，以本规定为准。

第四章 附则

第六条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执行，原《关于印发黑龙

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有关学籍管理制度的通知》（黑建院教

字〔2008〕25 号）文件相关内容即行废止。解释权在黑龙江

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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